贵州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考核评估细则
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和省新闻出版局有关规定，具体参照期刊出版质量管理标准，从政治、业务、编辑和出版标准四个方面进行，重点检查内刊政治导向和出版质量的情况。

内刊考核评估标准由四个部分组成：政治指标、业务指标、编辑指标和印刷指标。每个指标都由若干小项组成。

内刊考核评估标准满分120分。政治指标40分，业务指标30分，编辑指标30分，出版印刷指标20分。各小项如符合要求得分，如达不到要求的，就相应扣除该小项分值。最后计算内刊考核评估综合得分。

凡存在下列严重问题之一的，考核评估结论为不合格，并将按照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予以吊销证号。

（1）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；

（2）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；

（3）泄露国家秘密、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；

（4）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，或者侵害民族风俗、习惯的；

（5）宣扬邪教、迷信的；

（6）扰乱社会秩序，破坏社会稳定的；

（7）宣扬淫秽、赌博、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；

（8）侮辱或者诽谤他人的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
（9）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；

（10）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。

（11）刊登广告，收取费用（征订费、工本费等）； 

（12）拉赞助或搞有偿经营性活动；用该内刊的许可证号超范围出版其他出版物；与外单位以协办、联办之类形式从事出版、复制、发行活动。

（一）政治指标（40分）

１．严格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。（满分7分）

２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严格遵守党的有关宣传纪律。（满分7分） 

３．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维护国家利益。（满分6分） 

　 ４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、宗教政策，维护国家统一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。（满分6分） 

５．严格遵守党和国家有关新闻出版的方针、政策和法规，严格执行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、《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》等出版管理法规和制度。（满分7分）

６．严格按照办刊宗旨出刊，积极、有效地指导本系统、本行业的工作。（满分7分） 

（二）业务指标（30分）

１．严格遵守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，能充分体现本系统、本行业的特点。（满分10分） 

偏离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的，扣7-10分；无偏离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，但没有体现特点扣5分，特点不突出、不鲜明的，扣1-3分。

２．体现办刊宗旨和直接指导本系统、本行业开展工作的栏目，应占本刊栏目总数和篇幅的60%以上。栏目所刊文章要在指导工作方面发挥较大作用。（满分10分）

 主要含两项：栏目及篇幅占60%以上的得6分；发挥较大作用4分。如达不到以上要求的，栏目及篇幅每少10%扣2分，以下类推；后一项即发挥作用一般的扣1分，无作用的扣3分。 

３．所刊内容准确，既要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政治方向，又要体现生动活泼的形式，并符合本系统、本行业的有关规定。（满分10分）

前项二者结合一般化扣2分，无结合的扣3-5分。后项不遵守规定的，视情节程度，扣1-5分。 

（三）编辑指标（30分）

１．尊重知识产权，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。（满分5分） 

出现违反《著作权法》的情况，此项不得分，出现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其他纠纷，酌情扣1-3分。

２．使用语言、文字、标点符号等规范，文字无繁简字混用。使用语言规范，语句简练，无病句，无生造名词、概念；无知识性、常识性错误。标点符号、数字及计量单位等书写格式符合国家规定。（满分5分）

此项为三个内容，如有一个出现问题可酌情扣1-2分。

３．标题、目录面无差错，内文差错率符合规定标准。（满分4分）

前一项为基本要求，如出错，扣2-4分。后一项如不超过1/10000者为合格，超过1/10000但未超过2/10000者，扣除1分，超过2/10000以上每增加1/10000扣1分，此项得分扣完后，从编辑标准总得分中扣除。

4、目录、图表、注释、公式、参考文献等编排规范。（满分4分）

合格得2分，书写格式2分，不合格者酌情扣1-2分。

 5．版本记录齐全、完整和规范。主管单位、主办单位、印刷单位、出版日期、刊期、主编（总编）姓名、内部资料准印证号、“内部资料免费赠阅”字样等无缺漏。（满分4分） 

共8项，缺一项或不规范的扣1-2分，缺两项且不规范的（或缺两项以上的），扣4分。

6．整体设计思想鲜明，符合内刊特色，全年具有连续性。（满分2分） 

无特色的扣1-2分，全年无连续性的扣1-2分。

 7．封面、插图、图片设计健康、新颖大方。封面刊名突出，年期号及各种标识规范完整。（满分2分） 

年期号及各种标示不完整规范的，扣1-2分。

 8．版式设计疏密得当，图文协调，字号选择既能体现编辑思想，又有较好的视觉效果。文章标题突出，转接页少、无逆转。（满分4分）

 基本达到以上要求，可得4分，明显达不到的，酌情扣2-4分。 

（四）出版标准（20分）

１．内刊的出版、印刷、年检，以及登记项目的变动，符合审批登记的有关规定。（满分7分）

有一项不合格者扣1分。各项活动，包括出版、年检等，如有违反的，扣除3-6分。

２．按规定日期出版，不无故拖（脱）期，不随意出版增刊、合刊。（满分7分）

 如拖（脱）刊两期（不含半年刊、年刊）以上，或擅自出版增刊、合刊者扣除全部分。其他情况酌情扣除1-2分。

３．印成品字迹清晰、字体完整，版心周正；照片反差适度，层次分明；装订整齐、牢固，无缺损。（满分6分） 

不合要求的，每处扣1分，达到或超过8处，此项不得分。

